
关于江西新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监管指标存在不达标的情形。请申请人补充披露监管指标不达标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并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股东享有本次定向发行的优先认购权，申请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显示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请申请人和律师核实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优先认购安排，对相关申请文件进行完善。请申请人律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相关制度规则，梳理完善法律意见书，说明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3.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关情况。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定向发行尚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此次定向发行发行对象的最新进展。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目前申请人的已质押股份占申请人总股本的17.19%，已冻结股份占申请人总股本的10.45%。请申请人说明股份质押的原因，是否存在已质押的股份被处置而导致申请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风险；申请人股份冻结的原因，股权是否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股份冻结的其他情形，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